
智慧財產法院 100 年度民商上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 

上  訴  人 飄逸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沈古春蘭 

訴訟代理人 曾信嘉律師 

被 上 訴人  西土瓦美樂地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甄妮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余德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0年 7

月 21日本院 99年度民商訴字第 5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

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 463條準用第 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上訴人上訴聲

明第 1項原請求：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新台幣（下同）300,000

元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命負擔訴訟費用部份之裁判費均廢棄（見本院卷

第 15頁）。嗣於本院民國（下同）100年 12月 21日行準備程序時，變更上

訴聲明第 1項為原判決廢棄（見本院卷第 62頁），核其所為，並非變更訴

訟標的，而係更正法律上之陳述，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 

(一)上訴人為註冊第 01052547號「TravelBuddy」商標之商標權人，指定使用於

「杯、茶杯、壺、茶壺、紅茶濾泡器、咖啡蒸餾壺、沖茶過濾器、保溫杯、

茶調製器、咖啡調製器、茶具、非貴金屬製泡茶具、非貴金屬製茶壺、非貴

金屬製茶葉罐、非貴金屬製杯子、旅行用杯子、搖杯、非貴金屬製濾茶器」

等商品，權利期間自 92年 8月 1日起自 102年 7月 31日止。被上訴人西土

瓦美樂地有限公司（下稱西土瓦公司）於桃園縣龍潭鄉開設休閒農場西土瓦

農莊，販售使用相同於「TravelBuddy」商標之隨身杯，經上訴人於 99年 6

月 27日委請曾信嘉律師至西土瓦農莊，於農莊內以 2百元之對價購得隨身

杯仿品。被上訴人未得上訴人之同意，將載有上訴人商標之仿品出售，已侵

害上訴人之商標權。 



(二)上訴人於原審所提證物乃二聯式收銀機發票，而收銀式發票係由收銀機計算

列示銷售額及營業稅額之統計列表功能，其上記載之商品名稱係依收銀機是

否有依商品名稱建檔為據；又若以人工鍵入商品別收銀時，亦須視店員是否

確實按販售之商品鍵入。觀諸證人蔡靜如於原審證稱之內容可知，店員有將

用餐消費與購買系爭商品併合結帳之可能。因其既將用餐消費與購買系爭商

品合開一張發票，而用餐處之收銀機未鍵隨身杯之品名，自有店員逕以單點

名義而結帳之可能，不應以發票內容未記載隨身杯而逕認被上訴人無販賣系

爭隨身杯之行為。雖被上訴人西土瓦公司非僅販售單項商品，然依證人蔡靜

如於原審證稱「當日僅點一份餐」，而發票上所列折讓 200元，是為折讓二

張門票之餐費各 100元；若係消費其他飲食食品，仍復有各 100元之飲料費

可供抵讓，且如同發票明細上之「燴飯」，亦應有餐點品名顯示，可知「單

點 200」並非用以折抵餐點或飲料之費用。另依證人黃群恩所稱「如果不用

餐，就可以抵用系爭商品，即抵二百元」，既已折讓餐費並且遭拒以門票抵

換系爭隨身杯，則證人蔡靜如何能自被上訴人處獲得系爭商品，是否即以發

票上所示 200元之對價所得，故依經驗法則推斷，發票上所列「單點 200」，

應非消費其他餐點飲料，而係以 200元之金額購買系爭商品，店員併與用餐

之消費合立發票，且逕以單點名義代收銀機台無隨身杯品名而鍵入發票結

帳。又某產品是否販售，係考量其商業利益，市場上亦常見同時販售同類型

之產品，豈能因同時販售同類型之產品，而認無販售意圖。縱被上訴人西土

瓦公司本未將系爭商品作為販售之標的，而係作為入園者兌換之贈品。然既

非屬全部入園者均能無償獲取，須以入園券 200元折抵金額方得抵換，豈非

隱含於入園券票價價格內可供入園者選擇折讓之飲食費用或商品，既將系爭

商品作為入園券之抵換商品，又以 200元之金額為其計算抵換之金額，實已

將系爭商品與其他販賣之餐飲、商品同視，其應非屬無償給予之贈品，而屬

有價之交換。故發票上所列之「單點 200」，並非消費其他飲食食品而係購

買系爭商品，店員逕以單點名義鍵入發票結帳。被上訴人既將系爭產品作為

販售之標的，自屬商標法所稱之商標使用，縱被上訴人稱其為贈品並未販

賣，惟其既以贈品之名而行販售之實，仍應認其行為屬商標之使用。 

(三)被上訴人既為商標法所稱商標之使用，即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就商

品之真偽負有積極查證義務。上訴人就系爭 商標隨身杯區別真仿方法早已

公告於官方網站上以供不特定人得查詢知悉，且其註冊商標業已公告於商標

公報，並得使用智慧財產局之商標資料檢索查詢，被上訴人得輕易從網路資

訊查詢得知究為正品亦或仿冒品，卻未查證而逕自販售，已違反其應盡之注

意義務，其主觀上顯有過失。又既作為販 售標的並供客人以入園券為有價



之交換，縱該商品均係無償自訴外人黃先生取得，亦不得免除被上訴人之查

證義務。且依被上訴人所陳稱有約二、三十個水壺放在小賣部供客人抵換，

其數量非少，被上訴人更應負查證是否為仿品之責任，然其捨此不為，使上

訴人之商標權受有損害，難謂無過失。被上訴人甄妮係被上訴人西土瓦公司

負責人，依法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依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

以系爭隨身杯零售單價 200元之 1,500倍計算，被上訴人應連帶賠償上訴人

300,000萬元，及依商標法第 64條規定刊登判決全文，爰起訴聲明：1.被上

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 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中如任一人為給付，其他人於其

給付金額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2.被上訴人應連帶負擔費用將判決全文以

仿宋五號字體，半版規格（即寬 25公分、長 35公分之規格）刊登於中國時

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等全國版（A、B版）第一版下半版各一日。3.第 1

項聲明，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 

(一)被上訴人西土瓦公司將其負責人甄妮受贈於訴外人黃先生之之系爭隨身杯

一批置於西土瓦農場內，供作入園者兌換贈品之一，並未將系爭隨身杯販

售予他人。依據證人黃群恩之證述及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之照片可知西土

瓦農場內之用餐處與擺放展示櫃之場所各有一臺收銀機，若有入園之遊客

於商品展示部購買園區的商品，若該遊客先前已於園區內用餐，其購買商

品之發票亦不會與用餐部分一併開立統一發票，而係於不同之收銀機開立

發票。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之統一發票為二聯式收銀機發票，乃由收銀機

計算列示銷售額及營業稅額之統計列表功能，而收銀式發票其上所記載之

商品名稱係視收銀機是否有依商品名稱為確實之建檔，並依證人蔡靜如於

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主張店員有將用餐消費與購買系爭商品併合結帳之可

能。惟觀諸證人蔡靜如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究竟證人蔡靜如係於餐廳內

即支付購買系爭隨身杯之現金，亦或於販賣部方支付購買系爭隨身杯之現

金，其前後證述內容不一，且互有歧異，其真實性已非無疑。而被上訴人

商品展示櫃區設有收銀機一台之事實已如前述，若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確

係至被上訴人商品展示櫃區購買系爭隨身杯，被上訴人之員工可立即以該

區收銀機開立發票交予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實無需與用餐區之消費合併

開立發票，又證人蔡靜如為上訴人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所任職法律事務所

之員工，其證述之憑信性亦屬有疑。另觀諸原證 2所示統一發票影本，其

內容僅記載「燴飯$350、折讓-$200元、小計＄150、單點＄200、小計 350、



現金＄350」，並無上訴人所主張購買系爭隨身杯之商品名稱，故實難僅憑

上訴人所提原證 2之統一發票，即推論被上訴人有販售系爭隨身杯之事實。 

(二)被上訴人西土瓦公司當時銷售之商品主要為有機農產品，及被上訴人甄妮之

CD及其個人設計之相關產品，其中亦有雙層保溫壼等，被上訴人西土瓦公

司既有生產雙層保溫瓶，自無另行販賣系爭仿冒商品之必要，被上訴人甄

妮係因友人黃先生致贈系爭商品，已如前述，被上訴人僅將系爭商品置於

西土瓦農場作為入園遊客可兌換之贈品，且被上訴人並未基於行銷目的將

系爭商標使用於西土瓦公司或西土瓦農場之業務，亦未將系爭隨身杯供作

銷售等具商業目的之使用，且消費者並不會因系爭隨身杯所表彰之商品來

源或品質，而影響其是否前往被告經營之西土瓦農場休閒消費之意願，故

被上訴人既無依系爭商標行銷自己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自非屬商標之使

用，而未侵害上訴人之商標權。 

(三)將上訴人所生產之水壺與系爭商品相較，一般消費者於異時 異地隔離觀察

情況下，實難以分辨其真偽。而被上訴人等並非以販售水壺或隨身杯相關

產品為業，其係因受贈而取得系爭商品，故其辨識能力並未較一般消費者

為高，且系爭商標並未為一般消費者所普遍知悉，縱報紙或電視臺曾報導

系爭商品，亦難據此推論被上訴人等主觀上有侵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或過

失。又一般消費者於購買商品之際，並無要求出賣者出具切結書保證該商

品並無侵害他人權利，抑或依商品包裝之標示查證有無侵害他人權利後始

購買之通常交易習慣，況被上訴人甄妮係因其友人贈送而取得系爭隨身

杯，且僅作為入園者兌換贈品使用，並非藉由販賣系爭隨身杯而獲利，實

難課予被上訴人等較一般消費者為高之積極查證義務，縱其未向該友人查

證，亦難認其有侵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或過失等語。 

四、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以上開理由提起上訴，並聲明：

1.原判決廢棄。2.被上訴人等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台幣 300,000元及自本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3.被上訴人

等應連帶負擔費用將鈞院判決全文以仿宋五號字體，半版規格（即寬 25公

分、長 35公分之規格）刊登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等全國版（A、

B版）第一版下半版各一日。4.第 2項聲明，上訴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被上訴人則答辯如上，並聲明：1.上訴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五、上訴人主張其為註冊第 01052547號「TravelBuddy」商標之 商標權人（上

訴人雖於原審起訴時亦提出其所有註冊第 01052546號「行動拍檔」商標，

惟其於原審 100年 4月 20日行言詞辯論時陳明本件僅主張「TravelBuddy」



商標受到侵害，見原審卷第 106頁），且系爭商標指定使用於「杯、茶杯、

壺、茶壺、紅茶濾泡器、咖啡蒸餾壺、沖茶過濾器、保溫杯、茶調製器、咖

啡調製器、茶具、非貴金屬製泡茶具、非貴金屬製茶壺、非貴金屬製茶葉罐、

非貴金屬製杯子、旅行用水壺、搖杯、非貴金屬製濾茶器」等商品，權利期

間自 92年 8月 1日至 102年 7月 31日止。上訴人自被上訴人西土瓦公司取

得之隨身杯，其瓶頸處載有「TravelBuddy」字樣，及被上訴人甄妮係被上

訴人西土瓦公司法定代理人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中華民國商

標註冊證、系爭隨身杯照片影本、公司及分公司基本資料查詢（見原審卷第

11、13至 16頁）等在卷可憑，堪信為真實。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其所

經營之西土瓦農場內置放系爭隨身杯供入園遊客兌換，且上訴人已以 200元

單價購得系爭隨身杯，故被上訴人係侵害上訴人所有「TravelBuddy」商標

之商標權等情，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故本件之主要爭

點為被上訴人之上開行為，有無侵害上訴人之「TravelBuddy」商標。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商標權受侵害時，商標權人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

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現行商標法第 61條第 1項定有明文。該條文雖

未規定對商標權受侵害請求損害賠償及排除侵害之主觀要件，惟查排除侵

害係一種不作為請求權，故客觀上有侵害事實或侵害之虞為已足，毋須再

論侵害人之主觀要件，且權利內容之完全實現上，如遭到某種事由之妨害

或有妨害之虞時，權利所有人當然有權請求排除該妨害，以保全權利的完

整性，此時應與侵權人之主觀要件無關。對此，無體財產權亦同，商標權

人所享有之排他權利，因加害人之妨害行為而喪失其完整性，或有妨害之

虞，而可能喪失完整性，商標權人當然可請求排除侵害或防止侵害，而毋

庸論其主觀上是否有故意或過失。然關於損害賠償之債，係為填補權利人

因侵權事實所生之財產上或非財產上損害，在調和個人自由及社會安全之

基本價值下，則採有責主義，以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為其成立

要件，若其行為並無故意或過失，即無賠償可言，亦即故意或過失是使人

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原因，損失僅係計算賠償額之標準。故 民法第 184條

第 1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

任。」。是以，於現行商標法並未明文規定侵害商標權之損害賠償，毋須

論侵害人主觀要件之情形下，商標權受侵害應與其他權利受侵害等同觀

之，須以侵害人有故意或過失，商標權人始得對其請求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次按民法第 184條第 2項固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然所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係指行為義務的違反，雖



其法律的定義包括法律或任何法律授權制定之行政命令，甚至是習慣法均

可成為保護他人之法律，但其重點為該特定之法律必須具有個別保護性

質，係保護個人或單一特定之人的範圍內，且其法律用語應為禁止法條或

命令法條，因此不能僅以商標權之本質或其立法目的，即認違反商標法即

係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否則在現代社會中，所有法律規範幾乎均係保護

他人之法律，如此將造成侵權行為過失體系之空洞。商標法第 1條之立法

目的及商標法之相關規定，其用語並非禁止法條或命令法條，即非為保護

個別特定法益之規定，故非屬民法第 184條第 2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

此外，上訴人亦未具體舉出被上訴人所為係違反何具有個別保護性質之特

定法條，故上訴人仍須證明被上訴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商標權，始

得向被上訴人等請求損害賠償。另按所謂過失係指能預見或避免損害之發

生，而未能注意致使損害發生。至所謂能預見或避免之程度，即行為人之

注意義務，因具體事件之不同而有輕重之別。通常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程

度為基準予以減輕或加重。於商標侵權事件而言，法律雖未明文規定，但

製造商或競爭同業與單純之經銷商甚或一般民眾，對能否預見或避免損害

發生之注意程度，必不相同，應就個案事實，視兩造個別之營業情形或競

爭關係等以區分其有無注意義務之違反，即有無預見或避免損害發生之過

失。 

(三)經查被上訴人所經營之西土瓦農莊係以行銷休閒農場服務為主，並非以製造

系爭隨身杯為業，且系爭隨身杯之瓶頸處雖有「TravelBuddy」字樣，惟查

觀諸上訴人於原審所提系爭隨身杯照片（見原審卷第 13至 15頁）可知，

系爭隨身杯除瓶蓋外，整體瓶身係由透明之材質所製造，於盛裝有色之內

容物前，應呈現透明之狀態，則系爭商標縱以透明霧面之方式標示於上，

其表現之情形亦難謂寓目，又系爭商標係標示於整體隨身杯之瓶頸處，並

非標示於瓶身之部分，比較標示有系爭商標之瓶頸處與整體瓶身可知，標

示有系爭商標之瓶頸處所佔整體瓶身之比例甚小，且亦非位於較為醒目之

瓶身位置。綜合上開系爭商標於系爭隨身杯所使用瓶身材質上所表現之情

形，及系爭商標於系爭隨身杯所佔之位置及比例，均難謂系爭商標於系爭

隨身杯上具有顯著性，一般消費者未必能認識其即為辨識商品之來源或表

彰其生產者之商標，而被上訴人既非系爭商品之製造商，亦非經銷商，則

無論該商品之來源為何，除非上訴人能證明被上訴人明知係侵害其商標之

商品而仍將之陳列或抵作入園費用，實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侵害系爭商標之

故意。雖上訴人主張已將系爭隨身杯區別真仿方法公告於官方網站上以供

不特定人得查詢知悉，且其註冊商標業已公告於商標公報，並得使用智慧



財產局之商標資料檢索查詢，被上訴人得輕易從網路資訊查詢得知究為正

品亦或仿冒品，卻未查證而逕自販售，已違反其應盡之注意義務，其主觀

上顯有過失。然查，如前所述，被上訴人既非製造商，亦非同類商品之經

銷商，且該商品之識別度不高，市場上可替代商品眾多，極易流通，如課

予與該商品交易往來過程之所有人，均須盡查證有無侵害系爭商標之注意

義務，未免過苛，有礙商品交易市場之流通。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未

盡注意義務之過失，亦不可採。 

(四)且查觀諸上訴人所提之門票影本（見原審卷第 150頁），其上並未敘明購票

入園即可獲贈系爭隨身杯，故除如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係基於特定目的如

蒐證而入園者外，一般入園之消費者於入園前應無法知悉有系爭隨身杯可

供兌換，顯見入園消費者應非基於兌換系爭仿品之目的而入園，又被上訴

人所經營之西土瓦農莊係以行銷休閒農場服務為主，而觀諸門票影本上所

示之地址，系爭農場並非一般大眾交通工具能輕易到達之處，多需自備交

通工具方能前往，而系爭隨身杯，並非具有稀少性，高單價性，特殊之紀

念性等吸引消費者之特性，則縱能透過曾入園消費者宣傳可憑卷兌換隨身

瓶之訊息，難認消費者願意於入園費用外，額外支出時間、勞力、費用兌

換此市場替代商品眾多之隨身杯。再參照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之現場照片

（見原審卷第 129至 140頁），可知該販售紀念商品之場所擺設之商品種

類甚多，系爭商品並未較其他商品有何突出之處，而能吸引入園消費者之

注意。另觀諸前開現場照片，被上訴人所販售之紀念商品，或為被上訴人

甄妮之相關商品，或為有中文「西土瓦」三字之商品，而消費者於入園時

本能自其招牌得知所在地為西土瓦農場，則與隨身杯相較，於該特定場合

下，印有「西土瓦」三字之隨身瓶自會較隨身杯商品寓目，而販售該等印

有中文「西土瓦」三字之商品亦能達成其行銷西土瓦休閒農莊之目的，而

消費者於購買被上訴人甄妮之相關商品時，亦能與西土瓦農莊產生特定之

連結，然隨身杯無法與被上訴人甄妮或西土瓦農莊產生任何聯結，故縱被

上訴人所陳列或用以抵作入園費用之隨身杯上有「TravelBuddy」字樣，而

有使用系爭商標商品之行為，難認被上訴人有何侵害系爭商標之故意或過

失。況被上訴人於收受上訴人之侵權通知後，已不再使用系爭商標商品，

西土瓦農場甚且已不再對外開放，故縱有侵害，亦已排除，且因無法證明

被上訴人係故意或過失侵害商標權而為陳列或抵充入園費之行為，故被上

訴人請求損害賠償或登報，尚難准許。 

(五)另按權利人得請求由侵權人負擔費用，將判決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

紙、雜誌，商標法第 64條固定有明文，惟此乃屬權利人請求為回覆信譽之



處分，其方法及範圍如何方為適當，法院仍應參酌被害人之請求及其身份、

地位、被害程度等各種情事而為裁量。且所謂適當之處分，應係指該處分

在客觀上足以回復被害人之信譽且屬必要者而言（司法院釋字第 656號參

照）。故商標法第 64條僅規定商標權人得請求登報，但法院仍得審酌個案

情節判斷是否必要（智慧財產法院 98年民商上字第 10號、最高法院 99年

台上字第 1259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故縱認請求登報屬排除侵害之類

型，而不以故意或過失為要件，惟審酌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商標商品之情節

輕微，且一經通知隨即停止使用，並已於 99年 9月 9日於中國時報桃園版

自行刊登道歉啟事（見原審卷第 142頁），而本件上訴人亦無法證明其信

譽受有何損害，縱有，本院認被上訴人係於桃園縣龍潭鄉使用系爭商標商

品，則其於上開報紙桃園版所登載之道歉啟事，於客觀上已足以回復上訴

人之信譽，故上訴人關於登報之請求，亦無理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並無侵害系爭商標權之故意或過失，且其請求登報亦無

理由，從而上訴人依商標法第 61條第 1項、第 63條第 1項第 3款、第 64

條請求損害賠償及登載判決書於新聞紙，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駁回之。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

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449條第 1項、第 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2  月   2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忠行 

                                法  官  林洲富 

                                法  官  熊誦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

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

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

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 466條之 1

第 1項但書或第 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2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士軒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 466條之 1（第 1項、第 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他法定代

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

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

訟代理人。 

 


